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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和平委员会 

第二届会议 

塞拉利昂组合 

2008 年 5 月 19 日 
 
 

  主席的简要说明 
 

1. 在联合国主持下，塞拉利昂和荷兰两国政府召开了关于塞拉利昂的高级别利

益攸关方磋商。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会员国、联合国、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资深

代表。 

2. 磋商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各方对执行塞拉利昂建设和平合作框架的支持，开

创新的伙伴关系，为现有的建设和平倡议争取支助，为塞拉利昂开拓更广泛的捐

助基础。   

3. 磋商会议首先由秘书长致词，塞拉利昂外交部长、财政和发展部长分别讲了

话。塞拉里昂政府、联合国和会员国的其他资深代表也参加了磋商。   

4. 在专题全会上，与会者讨论了为履行建设和平合作框架所述各项承诺而需提

供支助具体领域。会上还探讨了在结成伙伴关系方面遇到的各种挑战，着重讨论

了采用集合筹资、全部门战略等调动资源新思维。一些利益攸关方，特别是瑞典、

世界银行、日本、印度、孟加拉国、欧洲共同体、各国议会联盟和联合国，都表

示承诺将根据合作框架继续或增加对塞拉利昂的支助。 

5. 磋商中尤其着重强调了以下要点:  

 (a) 建设和平合作框架是塞拉利昂政府与国际社会互相协作和结成伙伴的

主要工具之一 。框架中载列的承诺对确保持久和自我维持的和平至关重要。塞

拉利昂政府、建设和平委员会、联合国、双边和多边伙伴以及所有其他相关的利

益攸关方必须履行这些承诺。为了实践承诺，塞拉利昂政府需要来自各利益攸关

方、多边伙伴、双边伙伴和私营部门的长期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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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为确保增强塞拉利昂和平建设进程的国家自主性和有效性，国际社会应

尽可能地通过直接预算支助或全部门方案和多方捐助者筹资机制提供支助。现有

的多方捐助者筹资机制，如青年就业篮子基金、选举篮子基金和权力下放基金以

及最近提议的能力建设基金，必须予以加强和广泛宣传，以吸引更多的非驻地捐

助者参加； 

 (c) 重申塞拉利昂政府在协调援助方面的自主权和主导作用，为此应尽快制

定一项塞拉利昂援助协调政策，以提高向塞拉利昂提供国际援助的连贯一致和有

效性。在 2008-2010 减贫战略文件的最后起草阶段，应该尽一切努力确保把建设

和平合作框架的落实与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工作联系起来。塞拉利昂政府与国际伙

伴之间定期的非正式会晤在这方面会有所帮助；  

 (d) 确认青年就业和赋权对巩固塞拉利昂的和平的关键作用，为此应该在塞

拉利昂政府的主导之下，经与所有有关的利益攸关方协商，制定一项重点突出、

成本核清而且连贯一致的青年就业和赋权战略。青年就业和赋权方面的问题应该

置于国家整体经济恢复、特别是农业和私营部门发展的大背景中考虑。国际行为

体，特别是联合国，应就青年就业和赋权方案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向塞拉利昂政

府提供及时、优质的支助和建议； 

 (e) 在定于 2008 年 7 月 5 日举行的地方政府选举前，应尽一切努力确保选

举能够按时、和平、公平地举行。为此，应该扩大和支持各种旨在促进进一步民

族和解、加强党内和党际对话、促进妇女和青年更多参与选举进程的倡议； 

 (f) 鉴于在安全和司法改革与发展领域所取得的突出进展，特别是最近出台

的司法部门改革战略和 2008-2010 年投资计划，有必要继续关注和跟进真相与和

解委员会所提建议的落实以及法律和宪法改革的巩固； 

 (g) 还需要在塞拉利昂政府的主导下进一步支持扩大公私伙伴协作，支持为

壮大企业部门，创造国内收入和财富，以确保塞拉利昂的和平持久而不可逆转；  

 (h) 确认联合国在支助塞拉利昂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与建设和平委员会

相互协作、实施建设和平合作框架方面发挥中心作用，为此应尽一切努力确保驻

塞联合国机构系统拥有主导权、能力和资源以有效发挥这一作用，特别是在

2008-2010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定稿阶段和建立联合国塞拉利昂综合建设和平办

事处期间。 

 


